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秩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即被移送人  古建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不服本院中

壢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所為第一審裁定（113年度壢秩

字第1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之部分撤

銷。

上開撤銷部分，古建軒不罰。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古建軒就本件抗告理由，

業於本院調查程序中，明確主張僅爭執原審裁定認定其犯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之部分，認本件警察並未勸阻等

語（113年度秩抗字第10號【下稱本院卷】第107頁），是本

件僅就抗告人「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

之部分予以審理，合先敘明。

二、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於民國113年2月6日晚上11時31分

許，受到場處理之員警告知吊車打撈機車一事需抗告人自行

處理，非警察職務內容後，當場向宋屋派出所另行報案，於

此之前，在場員警已為口頭勸阻，因認抗告人有違反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原裁定誤載為第85條第1項，應予更

正）之行為，而裁處抗告人罰鍰（下同）2,000元等語。

三、按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拘留或新臺幣1萬2千元以下罰

鍰：四、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者；受裁

定人或原移送之警察機關對於簡易庭就第45條移送之案件所

為之裁定，有不服者，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法院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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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違反本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

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第58條前段、第92條分

別定有明文。另按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

原裁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為刑事訴訟法第

413條所明定。再按本法規定之解散命令、檢查命令、禁止

或勸阻，應以書面為之，但情況緊急時，得以口頭為之，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6條定有明文，據此，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

案專線，經以書面（通知書）或口頭（緊急情況）勸阻，行

為人不遵從仍繼續為之者，始得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

4 款規定加以處罰。

四、抗告人與他人因行車而發生糾紛，遂先於113年2月6日下午5

時4分許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受理後，由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平鎮分局平鎮派出所派警到場處理，嗣因抗告人不滿

員警之處理態度及方式，又陸續於同日下午5時20分許至晚

上11時29分止多次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共計12通等情，

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案件紀錄表、被告當

庭提出之天成醫院診斷證明書、車禍現場照片在卷可憑

（113年度壢秩字第19號【下稱原審卷】第26頁至第31頁反

面、本院卷第77頁至第85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五、依本院勘驗案發時員警密錄器畫面影像（檔名：

2024_0206_231844_065、2024_0206_232845_066，本院卷第

72頁至第74頁、第102頁至第107頁），結果分別略以（均以

員警密錄器畫面顯示時間為記載）：

　㈠就本案發生經過：

　⒈自23時18分43秒至23時20分00秒止，員警行走至現場。

　⒉自23時20分01秒至23時21分35秒止，抗告人戴著頭戴燈站在

路邊，並告知員警其機車遭人踹到路邊之草叢欲提告毀損，

員警告知其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抗告人要求員警要找拖

吊車將其機車吊起，員警解釋機車需請其自行聯絡業者吊

起。

　⒊自23時21分36秒至23時24分50秒止，抗告人撥打電話，並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聽見抗告人向電話另一頭複述前開與員警所述之內容，並表

示在場員警不願意幫其吊起機車。員警再次解釋欲提告需至

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請自行聯絡業者吊起，費用可再索

賠，抗告人並未理會員警所解釋之內容，繼續向電話另一頭

表示不滿。員警再次解釋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

請自行聯絡業者吊起，費用可再索賠，且其等已到場，該告

知的權利都已告知，然抗告人仍繼續講電話表示其不滿，於

23時24分43秒可見抗告人結束通話。

　⒋自23時24分51秒至23時25分53秒止，員警再次詢問抗告人是

否欲至派出所提告，抗告人持續表示要將機車吊起。員警再

次解釋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請自行聯絡業者吊

起，費用可再索賠，且該告知的權利都已告知。

　⒌自23時25分54秒至23時28分43秒止：

　⑴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於23時26分04秒開始對話，並至23時

28分16秒結束，通話時間長達2分12秒，對話之內容無法辨

識。

　⑵於23時26分50秒時，員警舉起電子手錶，可見顯示時間為23

時01分，故該密錄器顯示時間與實際時間有25分鐘之落差

　⑶員警提醒抗告人路邊車多且無路燈危險，抗告人低頭使用手

機不理會在場員警。

　⑷於23時28分43秒時（即實際時間23時03分），抗告人再次撥

打電話：

　　抗告人：喂？宋屋派出所是不是？

　　員　警：哇，宋屋派出所。

　　抗告人：平德路，（無法辨識）。

　⒍於23時28分58秒時抗告人結束通話，並持續低頭使用手機。

　　員　警：這裡是平鎮轄區。平鎮派出所轄區。你有聽到嗎？

哈囉？沒有聽到？看來你也不是很尊重我們。

　⒎自23時29分41秒至23時31分10秒止，二位員警討論是否離開

此地，於23時29分53秒時，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並於23時

30分37秒時結束通話，對話之內容無法辨識。此後員警向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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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說話抗告人均不予回應，員警於23時31分01秒時離開該

地。

　㈡再就抗告人與員警之詳細對話內容觀之：

　　抗告人：5點多發生車禍，我車子在這邊，被對方踹下去，

我要告他毀損。絕對還他。我的車好好的，我一定全估，全

車換零件。敢動我車，找死。剛剛車禍在這邊，照片可以給

你看。

　　員警乙：要告？那要不要去派出所直接告？

　　抗告人：一定告。

　　員警乙：那要去派出所嗎？

　　抗告人：要啊，我順便要告對方啊。

　　員警乙：好啊。

　　抗告人：打我？強制罪。

　　員警乙：那你知道怎麼走嘛？

　　抗告人：那個中庸路嘛。

　　員警乙：對啊。

　　抗告人：你先對一下是不是這個位置？一樣的位置？我就在

這邊嘛。應該你們員警給我停到這裡。

　　員警乙：所以你覺得是對方把你的車弄下去是嗎？

　　抗告人：確定啦。

　　員警乙：我跟你講嘛，你不要那麼口氣，口氣幹嘛這樣。

　　抗告人：確定。

　　員警乙：確定你就好啊，你就提告啊。

　　抗告人：這還有痕跡啊。確定啊，他踹下去的。

　　員警乙：好啊，確定。那你要去派出所嗎？

　　抗告人：（無法辨識），推下去要把它ㄌ一ㄠ起來啊。

　　員警乙：（無法辨識），（無法辨識）你要自己想辦法啊。

你要自己想辦法啊。不是我們推，你自己說對方推的啊。

　　抗告人：對方推的……

　　員警乙：那你就提告啊。你就提告啊。你提告啊。

　　抗告人：叫推吊車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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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警乙：你提告啊。

　　抗告人：員警權力不夠是嗎？

　　員警乙：對啊，那是你自己的部分，你自己吊起來啊。你要

提告也是你的權利啊，你去派出所就好了啊。

　　抗告人：我自己吊起來？

　　員警乙：嘿啊。

　 （於23時21分36秒抗告人撥打電話）

　　抗告人：現在在平德路跟快速路口，5 點多發生車禍，我的

車子被員警牽到路中央，從路中央牽到（無法辨識），現在

車子掉到懸崖，員警來了我跟他講，你要給我吊起來，（無

法辨識），給我隨便停，結果被對方踹下車，而且講白的，

推下去，講白的等於有人被推下，我叫他幫我吊起來，他

（無法辨識），（無法辨識），現在重點是什麼，我已經講

啦，他就直接講嘛，乾我屁事啊，他的意思乾我屁事。（此

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欸！我沒有這樣講喔。我沒有這樣講喔。你不要亂

講話喔。

　 （抗告人示意要將手機拿給員警乙）

　　員警乙：我不需要講，我現在就跟你講你要不要提告？你要

不要提告？你自己說對方踹下去的嘛，你說對方推下去的

啊。你提告啊。

　　抗告人：我講我的，你聽你的。

　　員警乙：拖吊的費用你跟對方索賠啊，就這樣很簡單，因為

不是我們嘛。我們排除車禍……

　　抗告人：叫來啊，叫來啊。

　　員警乙：你叫啊，那是你自己要叫的啊。

　　員警丙：（無法辨識）哪家修車廠。

　　員警乙：對啊，那是你的自由啊。

　　員警丙：我沒辦法幫你叫。

　　員警乙：你很奇怪欸。

　　員警丙：（無法辨識）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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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告人：拽個二五八萬，我已經很賭爛了，他還一直給我

拽，我本來就已經受不了（台語）了啊。（此為對電話另一

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果然是叫我們要吊。唉，怎麼辦？唉。

　　抗告人：他的意思跟他無關。那我就跟你講了嘛，掉下去了

嘛。我現在講重點，我5 點發生車禍，我5 點10分我就坐著

車去天成醫院，搞到快8 點我才離開。請問一下這個中途有

什麼人會做？大家用想的也知道嘛。那現在重點是我車子

（無法辨識），那我有跟他講要把我吊起來不然我怎麼（無

法辨識），我還（無法辨識），我放了快3萬塊，他就講了

關他屁事，跟他無關。（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欸！我有錄到喔，我沒有講這件事喔。你要講怎麼

講是你的自由，啊你要不要提告？要提告的話跟我們回派出

所，就這樣而已。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好不好？好不好？你

要求償可以，你要拖吊的費用，你跟對方求償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員警丙：我們該告知的權利都有告知你了喔。

　　員警乙：你不聽那就是你的事情了喔，現場警員（無法辨

識）都有到場喔。

　　（23時24分43秒可見抗告人結束通話，低頭使用手機)

　　員警乙：哈囉？（以手電筒照著抗告人示意其回應）

　　員警丙：我們該告知的權利都有告知了喔。

　　員警乙：你要不要處理？要不要去提告？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丙：要提告現在來派出所喔。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乙：看樣子您比較懂法律，您的見解比我們，比較熟。

　　抗告人：（無法辨識）。

　　員警乙：沒關係，你不接受也沒關係，但是你還是要提告

嘛？

　　抗告人：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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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警乙：你還是要提告嘛？對不對？

　　抗告人：拖吊車來不然我怎麼走？

　　員警乙：你要提告嘛？你要不要提告？要提告去派出所啊。

　　抗告人：我車不可能這樣放著，我就講重點。

　　員警丙：那你要聯絡修車廠啊。

　　員警乙：沒關係啊你拖吊的費用跟對方一併求償啊，看費用

多少啊。

　　抗告人：現在重點是……

　　員警乙：我們沒有義務啊。我們不是，你是說對方踹下去，

這你也說的啊。

　　抗告人：（無法辨識）。

　　員警乙：好，隨便你。你有要提告再說，那我們要走了喔。

快點，你要不要去派出所？該跟你踐行告知的權利我們都有

講到喔。

　　抗告人：你的態度喔，讓我……

　　員警乙：你的態度喔？我好好跟你講，沒有辦法好好跟你講

啊。不然要怎麼辦？

　　（於23時25分54秒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

　　員警丙：你的密錄器有開？

　　員警乙：我有開我有開啊。

　　（抗告人於23時26分04秒開始與電話另一頭對話）

　　抗告人：平德路跟快速路口。（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

容）

　　員警乙：你不太想理我們，好像你的態度也是有問題吧？哈

囉？跟你講你也不聽，我們也沒辦法啊。

　　員警乙：我猜他應該這樣盧很久了，對啊。可是我看一下，

唉，其他案件都沒辦法跑了。

　　（於23時26分50秒時員警乙舉起電子手錶，可見顯示時間為

23時01分，故該密錄器顯示時間與實際時間有25分鐘之落

差。）

　　抗告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無法辨識）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員警乙：你不要加油添醋喔，那是你自己講的喔。快點啦，

你有沒有要去派出所？跟我們一起去啊。

　　員警丙：我們這邊都有錄音、錄影啦，你要講……

　　員警乙：沒關係啦。欸。(以手電筒照著抗告人示意其回

應）哈囉？小心喔，那個車子過來很危險欸，晚上車很多

喔。

　　（抗告人與電話另一頭對話至23時28分16秒結束，通話時間

長達2分12秒，對話之內容無法辨識。）

　　員警乙：大哥很危險喔。車子很多喔，這裡沒什麼路燈喔。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乙：您還要打給哪個單位呢？

　　從上開勘驗結果得悉，抗告人遭到場處理之員警拒絕協助將

其機車吊起後，固仍有撥打報案電話之行為，惟到場處理之

員警見狀後，均無何勸阻抗告人不得「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

案專線」報案之言語，僅反覆澄清、強調絕無抗告人所述之

情事，及確認抗告人是否欲一同返回派出所提出毀損告訴。

此外，卷內亦查無證據足證員警曾以書面或因情況緊急而以

口頭勸阻抗告人不得再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報案，自

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經勸阻不聽者」之規定不

符。

六、綜上，本案移送機關所提事證，尚難認符合「經勸阻不聽

者」之情形，自不得逕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之規

定予以處罰，原裁定就此部分容有違誤，抗告人提起本件抗

告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撤銷，並為抗告人不

罰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刑事訴訟法第

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淑玲

　　　　　　　　　　　　　　　　　　法　官　蘇品蓁

　　　　　　　　　　　　　　　　　　法　官　李佳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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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金湘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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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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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秩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即被移送人  古建軒






上列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不服本院中
壢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所為第一審裁定（113年度壢秩字第1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古建軒不罰。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古建軒就本件抗告理由，業於本院調查程序中，明確主張僅爭執原審裁定認定其犯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之部分，認本件警察並未勸阻等語（113年度秩抗字第10號【下稱本院卷】第107頁），是本件僅就抗告人「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之部分予以審理，合先敘明。
二、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於民國113年2月6日晚上11時31分許，受到場處理之員警告知吊車打撈機車一事需抗告人自行處理，非警察職務內容後，當場向宋屋派出所另行報案，於此之前，在場員警已為口頭勸阻，因認抗告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原裁定誤載為第85條第1項，應予更正）之行為，而裁處抗告人罰鍰（下同）2,000元等語。
三、按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拘留或新臺幣1萬2千元以下罰鍰：四、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者；受裁定人或原移送之警察機關對於簡易庭就第45條移送之案件所為之裁定，有不服者，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法院受理違反本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第58條前段、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為刑事訴訟法第413條所明定。再按本法規定之解散命令、檢查命令、禁止或勸阻，應以書面為之，但情況緊急時，得以口頭為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條定有明文，據此，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以書面（通知書）或口頭（緊急情況）勸阻，行為人不遵從仍繼續為之者，始得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 款規定加以處罰。
四、抗告人與他人因行車而發生糾紛，遂先於113年2月6日下午5時4分許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受理後，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平鎮派出所派警到場處理，嗣因抗告人不滿員警之處理態度及方式，又陸續於同日下午5時20分許至晚上11時29分止多次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共計12通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案件紀錄表、被告當庭提出之天成醫院診斷證明書、車禍現場照片在卷可憑（113年度壢秩字第19號【下稱原審卷】第26頁至第31頁反面、本院卷第77頁至第85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五、依本院勘驗案發時員警密錄器畫面影像（檔名：2024_0206_231844_065、2024_0206_232845_066，本院卷第72頁至第74頁、第102頁至第107頁），結果分別略以（均以員警密錄器畫面顯示時間為記載）：
　㈠就本案發生經過：
　⒈自23時18分43秒至23時20分00秒止，員警行走至現場。
　⒉自23時20分01秒至23時21分35秒止，抗告人戴著頭戴燈站在路邊，並告知員警其機車遭人踹到路邊之草叢欲提告毀損，員警告知其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抗告人要求員警要找拖吊車將其機車吊起，員警解釋機車需請其自行聯絡業者吊起。
　⒊自23時21分36秒至23時24分50秒止，抗告人撥打電話，並可聽見抗告人向電話另一頭複述前開與員警所述之內容，並表示在場員警不願意幫其吊起機車。員警再次解釋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請自行聯絡業者吊起，費用可再索賠，抗告人並未理會員警所解釋之內容，繼續向電話另一頭表示不滿。員警再次解釋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請自行聯絡業者吊起，費用可再索賠，且其等已到場，該告知的權利都已告知，然抗告人仍繼續講電話表示其不滿，於23時24分43秒可見抗告人結束通話。
　⒋自23時24分51秒至23時25分53秒止，員警再次詢問抗告人是否欲至派出所提告，抗告人持續表示要將機車吊起。員警再次解釋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請自行聯絡業者吊起，費用可再索賠，且該告知的權利都已告知。
　⒌自23時25分54秒至23時28分43秒止：
　⑴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於23時26分04秒開始對話，並至23時28分16秒結束，通話時間長達2分12秒，對話之內容無法辨識。
　⑵於23時26分50秒時，員警舉起電子手錶，可見顯示時間為23時01分，故該密錄器顯示時間與實際時間有25分鐘之落差
　⑶員警提醒抗告人路邊車多且無路燈危險，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不理會在場員警。
　⑷於23時28分43秒時（即實際時間23時03分），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
　　抗告人：喂？宋屋派出所是不是？
　　員　警：哇，宋屋派出所。
　　抗告人：平德路，（無法辨識）。
　⒍於23時28分58秒時抗告人結束通話，並持續低頭使用手機。
　　員　警：這裡是平鎮轄區。平鎮派出所轄區。你有聽到嗎？哈囉？沒有聽到？看來你也不是很尊重我們。
　⒎自23時29分41秒至23時31分10秒止，二位員警討論是否離開此地，於23時29分53秒時，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並於23時30分37秒時結束通話，對話之內容無法辨識。此後員警向抗告人說話抗告人均不予回應，員警於23時31分01秒時離開該地。
　㈡再就抗告人與員警之詳細對話內容觀之：
　　抗告人：5點多發生車禍，我車子在這邊，被對方踹下去，我要告他毀損。絕對還他。我的車好好的，我一定全估，全車換零件。敢動我車，找死。剛剛車禍在這邊，照片可以給你看。
　　員警乙：要告？那要不要去派出所直接告？
　　抗告人：一定告。
　　員警乙：那要去派出所嗎？
　　抗告人：要啊，我順便要告對方啊。
　　員警乙：好啊。
　　抗告人：打我？強制罪。
　　員警乙：那你知道怎麼走嘛？
　　抗告人：那個中庸路嘛。
　　員警乙：對啊。
　　抗告人：你先對一下是不是這個位置？一樣的位置？我就在這邊嘛。應該你們員警給我停到這裡。
　　員警乙：所以你覺得是對方把你的車弄下去是嗎？
　　抗告人：確定啦。
　　員警乙：我跟你講嘛，你不要那麼口氣，口氣幹嘛這樣。
　　抗告人：確定。
　　員警乙：確定你就好啊，你就提告啊。
　　抗告人：這還有痕跡啊。確定啊，他踹下去的。
　　員警乙：好啊，確定。那你要去派出所嗎？
　　抗告人：（無法辨識），推下去要把它ㄌ一ㄠ起來啊。
　　員警乙：（無法辨識），（無法辨識）你要自己想辦法啊。你要自己想辦法啊。不是我們推，你自己說對方推的啊。
　　抗告人：對方推的……
　　員警乙：那你就提告啊。你就提告啊。你提告啊。
　　抗告人：叫推吊車來啊。
　　員警乙：你提告啊。
　　抗告人：員警權力不夠是嗎？
　　員警乙：對啊，那是你自己的部分，你自己吊起來啊。你要提告也是你的權利啊，你去派出所就好了啊。
　　抗告人：我自己吊起來？
　　員警乙：嘿啊。
　 （於23時21分36秒抗告人撥打電話）
　　抗告人：現在在平德路跟快速路口，5 點多發生車禍，我的車子被員警牽到路中央，從路中央牽到（無法辨識），現在車子掉到懸崖，員警來了我跟他講，你要給我吊起來，（無法辨識），給我隨便停，結果被對方踹下車，而且講白的，推下去，講白的等於有人被推下，我叫他幫我吊起來，他（無法辨識），（無法辨識），現在重點是什麼，我已經講啦，他就直接講嘛，乾我屁事啊，他的意思乾我屁事。（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欸！我沒有這樣講喔。我沒有這樣講喔。你不要亂講話喔。
　 （抗告人示意要將手機拿給員警乙）
　　員警乙：我不需要講，我現在就跟你講你要不要提告？你要不要提告？你自己說對方踹下去的嘛，你說對方推下去的啊。你提告啊。
　　抗告人：我講我的，你聽你的。
　　員警乙：拖吊的費用你跟對方索賠啊，就這樣很簡單，因為不是我們嘛。我們排除車禍……
　　抗告人：叫來啊，叫來啊。
　　員警乙：你叫啊，那是你自己要叫的啊。
　　員警丙：（無法辨識）哪家修車廠。
　　員警乙：對啊，那是你的自由啊。
　　員警丙：我沒辦法幫你叫。
　　員警乙：你很奇怪欸。
　　員警丙：（無法辨識）派出所。
　　抗告人：拽個二五八萬，我已經很賭爛了，他還一直給我拽，我本來就已經受不了（台語）了啊。（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果然是叫我們要吊。唉，怎麼辦？唉。
　　抗告人：他的意思跟他無關。那我就跟你講了嘛，掉下去了嘛。我現在講重點，我5 點發生車禍，我5 點10分我就坐著車去天成醫院，搞到快8 點我才離開。請問一下這個中途有什麼人會做？大家用想的也知道嘛。那現在重點是我車子（無法辨識），那我有跟他講要把我吊起來不然我怎麼（無法辨識），我還（無法辨識），我放了快3萬塊，他就講了關他屁事，跟他無關。（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欸！我有錄到喔，我沒有講這件事喔。你要講怎麼講是你的自由，啊你要不要提告？要提告的話跟我們回派出所，就這樣而已。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好不好？好不好？你要求償可以，你要拖吊的費用，你跟對方求償就這麼簡單。好不好？
　　員警丙：我們該告知的權利都有告知你了喔。
　　員警乙：你不聽那就是你的事情了喔，現場警員（無法辨識）都有到場喔。
　　（23時24分43秒可見抗告人結束通話，低頭使用手機)
　　員警乙：哈囉？（以手電筒照著抗告人示意其回應）
　　員警丙：我們該告知的權利都有告知了喔。
　　員警乙：你要不要處理？要不要去提告？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丙：要提告現在來派出所喔。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乙：看樣子您比較懂法律，您的見解比我們，比較熟。
　　抗告人：（無法辨識）。
　　員警乙：沒關係，你不接受也沒關係，但是你還是要提告嘛？
　　抗告人：車啦。
　　員警乙：你還是要提告嘛？對不對？
　　抗告人：拖吊車來不然我怎麼走？
　　員警乙：你要提告嘛？你要不要提告？要提告去派出所啊。
　　抗告人：我車不可能這樣放著，我就講重點。
　　員警丙：那你要聯絡修車廠啊。
　　員警乙：沒關係啊你拖吊的費用跟對方一併求償啊，看費用多少啊。
　　抗告人：現在重點是……
　　員警乙：我們沒有義務啊。我們不是，你是說對方踹下去，這你也說的啊。
　　抗告人：（無法辨識）。
　　員警乙：好，隨便你。你有要提告再說，那我們要走了喔。快點，你要不要去派出所？該跟你踐行告知的權利我們都有講到喔。
　　抗告人：你的態度喔，讓我……
　　員警乙：你的態度喔？我好好跟你講，沒有辦法好好跟你講啊。不然要怎麼辦？
　　（於23時25分54秒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
　　員警丙：你的密錄器有開？
　　員警乙：我有開我有開啊。
　　（抗告人於23時26分04秒開始與電話另一頭對話）
　　抗告人：平德路跟快速路口。（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你不太想理我們，好像你的態度也是有問題吧？哈囉？跟你講你也不聽，我們也沒辦法啊。
　　員警乙：我猜他應該這樣盧很久了，對啊。可是我看一下，唉，其他案件都沒辦法跑了。
　　（於23時26分50秒時員警乙舉起電子手錶，可見顯示時間為23時01分，故該密錄器顯示時間與實際時間有25分鐘之落差。）
　　抗告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無法辨識）
　　員警乙：你不要加油添醋喔，那是你自己講的喔。快點啦， 你有沒有要去派出所？跟我們一起去啊。
　　員警丙：我們這邊都有錄音、錄影啦，你要講……
　　員警乙：沒關係啦。欸。(以手電筒照著抗告人示意其回應）哈囉？小心喔，那個車子過來很危險欸，晚上車很多喔。
　　（抗告人與電話另一頭對話至23時28分16秒結束，通話時間長達2分12秒，對話之內容無法辨識。）
　　員警乙：大哥很危險喔。車子很多喔，這裡沒什麼路燈喔。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乙：您還要打給哪個單位呢？
　　從上開勘驗結果得悉，抗告人遭到場處理之員警拒絕協助將其機車吊起後，固仍有撥打報案電話之行為，惟到場處理之員警見狀後，均無何勸阻抗告人不得「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報案之言語，僅反覆澄清、強調絕無抗告人所述之情事，及確認抗告人是否欲一同返回派出所提出毀損告訴。此外，卷內亦查無證據足證員警曾以書面或因情況緊急而以口頭勸阻抗告人不得再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報案，自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經勸阻不聽者」之規定不符。
六、綜上，本案移送機關所提事證，尚難認符合「經勸阻不聽者」之情形，自不得逕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之規定予以處罰，原裁定就此部分容有違誤，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撤銷，並為抗告人不罰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刑事訴訟法第
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淑玲
　　　　　　　　　　　　　　　　　　法　官　蘇品蓁
　　　　　　　　　　　　　　　　　　法　官　李佳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金湘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秩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即被移送人  古建軒



上列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不服本院中
壢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所為第一審裁定（113年度壢秩
字第1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之部分撤銷
。
上開撤銷部分，古建軒不罰。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古建軒就本件抗告理由，
    業於本院調查程序中，明確主張僅爭執原審裁定認定其犯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之部分，認本件警察並未勸阻等
    語（113年度秩抗字第10號【下稱本院卷】第107頁），是本
    件僅就抗告人「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
    之部分予以審理，合先敘明。
二、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於民國113年2月6日晚上11時31分
    許，受到場處理之員警告知吊車打撈機車一事需抗告人自行
    處理，非警察職務內容後，當場向宋屋派出所另行報案，於
    此之前，在場員警已為口頭勸阻，因認抗告人有違反社會秩
    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原裁定誤載為第85條第1項，應予更
    正）之行為，而裁處抗告人罰鍰（下同）2,000元等語。
三、按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拘留或新臺幣1萬2千元以下罰
    鍰：四、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者；受裁
    定人或原移送之警察機關對於簡易庭就第45條移送之案件所
    為之裁定，有不服者，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法院受
    理違反本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
    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第58條前段、第92條分
    別定有明文。另按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
    原裁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為刑事訴訟法第41
    3條所明定。再按本法規定之解散命令、檢查命令、禁止或
    勸阻，應以書面為之，但情況緊急時，得以口頭為之，社會
    秩序維護法第6條定有明文，據此，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
    專線，經以書面（通知書）或口頭（緊急情況）勸阻，行為
    人不遵從仍繼續為之者，始得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 
    款規定加以處罰。
四、抗告人與他人因行車而發生糾紛，遂先於113年2月6日下午5
    時4分許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受理後，由桃園市政府
    警察局平鎮分局平鎮派出所派警到場處理，嗣因抗告人不滿
    員警之處理態度及方式，又陸續於同日下午5時20分許至晚
    上11時29分止多次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共計12通等情，
    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案件紀錄表、被告當
    庭提出之天成醫院診斷證明書、車禍現場照片在卷可憑（11
    3年度壢秩字第19號【下稱原審卷】第26頁至第31頁反面、
    本院卷第77頁至第85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五、依本院勘驗案發時員警密錄器畫面影像（檔名：2024_0206_
    231844_065、2024_0206_232845_066，本院卷第72頁至第74
    頁、第102頁至第107頁），結果分別略以（均以員警密錄器
    畫面顯示時間為記載）：
　㈠就本案發生經過：
　⒈自23時18分43秒至23時20分00秒止，員警行走至現場。
　⒉自23時20分01秒至23時21分35秒止，抗告人戴著頭戴燈站在
    路邊，並告知員警其機車遭人踹到路邊之草叢欲提告毀損，
    員警告知其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抗告人要求員警要找拖
    吊車將其機車吊起，員警解釋機車需請其自行聯絡業者吊起
    。
　⒊自23時21分36秒至23時24分50秒止，抗告人撥打電話，並可
    聽見抗告人向電話另一頭複述前開與員警所述之內容，並表
    示在場員警不願意幫其吊起機車。員警再次解釋欲提告需至
    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請自行聯絡業者吊起，費用可再索賠
    ，抗告人並未理會員警所解釋之內容，繼續向電話另一頭表
    示不滿。員警再次解釋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請
    自行聯絡業者吊起，費用可再索賠，且其等已到場，該告知
    的權利都已告知，然抗告人仍繼續講電話表示其不滿，於23
    時24分43秒可見抗告人結束通話。
　⒋自23時24分51秒至23時25分53秒止，員警再次詢問抗告人是
    否欲至派出所提告，抗告人持續表示要將機車吊起。員警再
    次解釋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請自行聯絡業者吊
    起，費用可再索賠，且該告知的權利都已告知。
　⒌自23時25分54秒至23時28分43秒止：
　⑴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於23時26分04秒開始對話，並至23時2
    8分16秒結束，通話時間長達2分12秒，對話之內容無法辨識
    。
　⑵於23時26分50秒時，員警舉起電子手錶，可見顯示時間為23
    時01分，故該密錄器顯示時間與實際時間有25分鐘之落差
　⑶員警提醒抗告人路邊車多且無路燈危險，抗告人低頭使用手
    機不理會在場員警。
　⑷於23時28分43秒時（即實際時間23時03分），抗告人再次撥
    打電話：
　　抗告人：喂？宋屋派出所是不是？
　　員　警：哇，宋屋派出所。
　　抗告人：平德路，（無法辨識）。
　⒍於23時28分58秒時抗告人結束通話，並持續低頭使用手機。
　　員　警：這裡是平鎮轄區。平鎮派出所轄區。你有聽到嗎？
    哈囉？沒有聽到？看來你也不是很尊重我們。
　⒎自23時29分41秒至23時31分10秒止，二位員警討論是否離開
    此地，於23時29分53秒時，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並於23時
    30分37秒時結束通話，對話之內容無法辨識。此後員警向抗
    告人說話抗告人均不予回應，員警於23時31分01秒時離開該
    地。
　㈡再就抗告人與員警之詳細對話內容觀之：
　　抗告人：5點多發生車禍，我車子在這邊，被對方踹下去，
    我要告他毀損。絕對還他。我的車好好的，我一定全估，全
    車換零件。敢動我車，找死。剛剛車禍在這邊，照片可以給
    你看。
　　員警乙：要告？那要不要去派出所直接告？
　　抗告人：一定告。
　　員警乙：那要去派出所嗎？
　　抗告人：要啊，我順便要告對方啊。
　　員警乙：好啊。
　　抗告人：打我？強制罪。
　　員警乙：那你知道怎麼走嘛？
　　抗告人：那個中庸路嘛。
　　員警乙：對啊。
　　抗告人：你先對一下是不是這個位置？一樣的位置？我就在
    這邊嘛。應該你們員警給我停到這裡。
　　員警乙：所以你覺得是對方把你的車弄下去是嗎？
　　抗告人：確定啦。
　　員警乙：我跟你講嘛，你不要那麼口氣，口氣幹嘛這樣。
　　抗告人：確定。
　　員警乙：確定你就好啊，你就提告啊。
　　抗告人：這還有痕跡啊。確定啊，他踹下去的。
　　員警乙：好啊，確定。那你要去派出所嗎？
　　抗告人：（無法辨識），推下去要把它ㄌ一ㄠ起來啊。
　　員警乙：（無法辨識），（無法辨識）你要自己想辦法啊。
    你要自己想辦法啊。不是我們推，你自己說對方推的啊。
　　抗告人：對方推的……
　　員警乙：那你就提告啊。你就提告啊。你提告啊。
　　抗告人：叫推吊車來啊。
　　員警乙：你提告啊。
　　抗告人：員警權力不夠是嗎？
　　員警乙：對啊，那是你自己的部分，你自己吊起來啊。你要
    提告也是你的權利啊，你去派出所就好了啊。
　　抗告人：我自己吊起來？
　　員警乙：嘿啊。
　 （於23時21分36秒抗告人撥打電話）
　　抗告人：現在在平德路跟快速路口，5 點多發生車禍，我的
    車子被員警牽到路中央，從路中央牽到（無法辨識），現在
    車子掉到懸崖，員警來了我跟他講，你要給我吊起來，（無
    法辨識），給我隨便停，結果被對方踹下車，而且講白的，
    推下去，講白的等於有人被推下，我叫他幫我吊起來，他（
    無法辨識），（無法辨識），現在重點是什麼，我已經講啦
    ，他就直接講嘛，乾我屁事啊，他的意思乾我屁事。（此為
    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欸！我沒有這樣講喔。我沒有這樣講喔。你不要亂
    講話喔。
　 （抗告人示意要將手機拿給員警乙）
　　員警乙：我不需要講，我現在就跟你講你要不要提告？你要
    不要提告？你自己說對方踹下去的嘛，你說對方推下去的啊
    。你提告啊。
　　抗告人：我講我的，你聽你的。
　　員警乙：拖吊的費用你跟對方索賠啊，就這樣很簡單，因為
    不是我們嘛。我們排除車禍……
　　抗告人：叫來啊，叫來啊。
　　員警乙：你叫啊，那是你自己要叫的啊。
　　員警丙：（無法辨識）哪家修車廠。
　　員警乙：對啊，那是你的自由啊。
　　員警丙：我沒辦法幫你叫。
　　員警乙：你很奇怪欸。
　　員警丙：（無法辨識）派出所。
　　抗告人：拽個二五八萬，我已經很賭爛了，他還一直給我拽
    ，我本來就已經受不了（台語）了啊。（此為對電話另一頭
    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果然是叫我們要吊。唉，怎麼辦？唉。
　　抗告人：他的意思跟他無關。那我就跟你講了嘛，掉下去了
    嘛。我現在講重點，我5 點發生車禍，我5 點10分我就坐著
    車去天成醫院，搞到快8 點我才離開。請問一下這個中途有
    什麼人會做？大家用想的也知道嘛。那現在重點是我車子（
    無法辨識），那我有跟他講要把我吊起來不然我怎麼（無法
    辨識），我還（無法辨識），我放了快3萬塊，他就講了關
    他屁事，跟他無關。（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欸！我有錄到喔，我沒有講這件事喔。你要講怎麼
    講是你的自由，啊你要不要提告？要提告的話跟我們回派出
    所，就這樣而已。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好不好？好不好？你
    要求償可以，你要拖吊的費用，你跟對方求償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員警丙：我們該告知的權利都有告知你了喔。
　　員警乙：你不聽那就是你的事情了喔，現場警員（無法辨識
    ）都有到場喔。
　　（23時24分43秒可見抗告人結束通話，低頭使用手機)
　　員警乙：哈囉？（以手電筒照著抗告人示意其回應）
　　員警丙：我們該告知的權利都有告知了喔。
　　員警乙：你要不要處理？要不要去提告？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丙：要提告現在來派出所喔。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乙：看樣子您比較懂法律，您的見解比我們，比較熟。
　　抗告人：（無法辨識）。
　　員警乙：沒關係，你不接受也沒關係，但是你還是要提告嘛
    ？
　　抗告人：車啦。
　　員警乙：你還是要提告嘛？對不對？
　　抗告人：拖吊車來不然我怎麼走？
　　員警乙：你要提告嘛？你要不要提告？要提告去派出所啊。
　　抗告人：我車不可能這樣放著，我就講重點。
　　員警丙：那你要聯絡修車廠啊。
　　員警乙：沒關係啊你拖吊的費用跟對方一併求償啊，看費用
    多少啊。
　　抗告人：現在重點是……
　　員警乙：我們沒有義務啊。我們不是，你是說對方踹下去，
    這你也說的啊。
　　抗告人：（無法辨識）。
　　員警乙：好，隨便你。你有要提告再說，那我們要走了喔。
    快點，你要不要去派出所？該跟你踐行告知的權利我們都有
    講到喔。
　　抗告人：你的態度喔，讓我……
　　員警乙：你的態度喔？我好好跟你講，沒有辦法好好跟你講
    啊。不然要怎麼辦？
　　（於23時25分54秒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
　　員警丙：你的密錄器有開？
　　員警乙：我有開我有開啊。
　　（抗告人於23時26分04秒開始與電話另一頭對話）
　　抗告人：平德路跟快速路口。（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
    容）
　　員警乙：你不太想理我們，好像你的態度也是有問題吧？哈
    囉？跟你講你也不聽，我們也沒辦法啊。
　　員警乙：我猜他應該這樣盧很久了，對啊。可是我看一下，
    唉，其他案件都沒辦法跑了。
　　（於23時26分50秒時員警乙舉起電子手錶，可見顯示時間為
    23時01分，故該密錄器顯示時間與實際時間有25分鐘之落差
    。）
　　抗告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無法辨識）
　　員警乙：你不要加油添醋喔，那是你自己講的喔。快點啦，
     你有沒有要去派出所？跟我們一起去啊。
　　員警丙：我們這邊都有錄音、錄影啦，你要講……
　　員警乙：沒關係啦。欸。(以手電筒照著抗告人示意其回應
    ）哈囉？小心喔，那個車子過來很危險欸，晚上車很多喔。
　　（抗告人與電話另一頭對話至23時28分16秒結束，通話時間
    長達2分12秒，對話之內容無法辨識。）
　　員警乙：大哥很危險喔。車子很多喔，這裡沒什麼路燈喔。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乙：您還要打給哪個單位呢？
　　從上開勘驗結果得悉，抗告人遭到場處理之員警拒絕協助將
    其機車吊起後，固仍有撥打報案電話之行為，惟到場處理之
    員警見狀後，均無何勸阻抗告人不得「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
    案專線」報案之言語，僅反覆澄清、強調絕無抗告人所述之
    情事，及確認抗告人是否欲一同返回派出所提出毀損告訴。
    此外，卷內亦查無證據足證員警曾以書面或因情況緊急而以
    口頭勸阻抗告人不得再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報案，自
    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經勸阻不聽者」之規定不
    符。
六、綜上，本案移送機關所提事證，尚難認符合「經勸阻不聽者
    」之情形，自不得逕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之規定
    予以處罰，原裁定就此部分容有違誤，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
    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撤銷，並為抗告人不罰
    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刑事訴訟法第
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淑玲
　　　　　　　　　　　　　　　　　　法　官　蘇品蓁
　　　　　　　　　　　　　　　　　　法　官　李佳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金湘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秩抗字第10號
抗  告  人  
即被移送人  古建軒



上列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不服本院中
壢簡易庭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所為第一審裁定（113年度壢秩字第1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古建軒不罰。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移送人古建軒就本件抗告理由，業於本院調查程序中，明確主張僅爭執原審裁定認定其犯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之部分，認本件警察並未勸阻等語（113年度秩抗字第10號【下稱本院卷】第107頁），是本件僅就抗告人「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之部分予以審理，合先敘明。
二、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於民國113年2月6日晚上11時31分許，受到場處理之員警告知吊車打撈機車一事需抗告人自行處理，非警察職務內容後，當場向宋屋派出所另行報案，於此之前，在場員警已為口頭勸阻，因認抗告人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原裁定誤載為第85條第1項，應予更正）之行為，而裁處抗告人罰鍰（下同）2,000元等語。
三、按有下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拘留或新臺幣1萬2千元以下罰鍰：四、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勸阻不聽者；受裁定人或原移送之警察機關對於簡易庭就第45條移送之案件所為之裁定，有不服者，得向同法院普通庭提起抗告；法院受理違反本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第58條前段、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另按抗告法院認為抗告有理由者，應以裁定將原裁定撤銷；於有必要時，並自為裁定，為刑事訴訟法第413條所明定。再按本法規定之解散命令、檢查命令、禁止或勸阻，應以書面為之，但情況緊急時，得以口頭為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6條定有明文，據此，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以書面（通知書）或口頭（緊急情況）勸阻，行為人不遵從仍繼續為之者，始得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 款規定加以處罰。
四、抗告人與他人因行車而發生糾紛，遂先於113年2月6日下午5時4分許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經受理後，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平鎮派出所派警到場處理，嗣因抗告人不滿員警之處理態度及方式，又陸續於同日下午5時20分許至晚上11時29分止多次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共計12通等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案件紀錄表、被告當庭提出之天成醫院診斷證明書、車禍現場照片在卷可憑（113年度壢秩字第19號【下稱原審卷】第26頁至第31頁反面、本院卷第77頁至第85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五、依本院勘驗案發時員警密錄器畫面影像（檔名：2024_0206_231844_065、2024_0206_232845_066，本院卷第72頁至第74頁、第102頁至第107頁），結果分別略以（均以員警密錄器畫面顯示時間為記載）：
　㈠就本案發生經過：
　⒈自23時18分43秒至23時20分00秒止，員警行走至現場。
　⒉自23時20分01秒至23時21分35秒止，抗告人戴著頭戴燈站在路邊，並告知員警其機車遭人踹到路邊之草叢欲提告毀損，員警告知其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抗告人要求員警要找拖吊車將其機車吊起，員警解釋機車需請其自行聯絡業者吊起。
　⒊自23時21分36秒至23時24分50秒止，抗告人撥打電話，並可聽見抗告人向電話另一頭複述前開與員警所述之內容，並表示在場員警不願意幫其吊起機車。員警再次解釋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請自行聯絡業者吊起，費用可再索賠，抗告人並未理會員警所解釋之內容，繼續向電話另一頭表示不滿。員警再次解釋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請自行聯絡業者吊起，費用可再索賠，且其等已到場，該告知的權利都已告知，然抗告人仍繼續講電話表示其不滿，於23時24分43秒可見抗告人結束通話。
　⒋自23時24分51秒至23時25分53秒止，員警再次詢問抗告人是否欲至派出所提告，抗告人持續表示要將機車吊起。員警再次解釋欲提告需至派出所提告，且機車需請自行聯絡業者吊起，費用可再索賠，且該告知的權利都已告知。
　⒌自23時25分54秒至23時28分43秒止：
　⑴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於23時26分04秒開始對話，並至23時28分16秒結束，通話時間長達2分12秒，對話之內容無法辨識。
　⑵於23時26分50秒時，員警舉起電子手錶，可見顯示時間為23時01分，故該密錄器顯示時間與實際時間有25分鐘之落差
　⑶員警提醒抗告人路邊車多且無路燈危險，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不理會在場員警。
　⑷於23時28分43秒時（即實際時間23時03分），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
　　抗告人：喂？宋屋派出所是不是？
　　員　警：哇，宋屋派出所。
　　抗告人：平德路，（無法辨識）。
　⒍於23時28分58秒時抗告人結束通話，並持續低頭使用手機。
　　員　警：這裡是平鎮轄區。平鎮派出所轄區。你有聽到嗎？哈囉？沒有聽到？看來你也不是很尊重我們。
　⒎自23時29分41秒至23時31分10秒止，二位員警討論是否離開此地，於23時29分53秒時，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並於23時30分37秒時結束通話，對話之內容無法辨識。此後員警向抗告人說話抗告人均不予回應，員警於23時31分01秒時離開該地。
　㈡再就抗告人與員警之詳細對話內容觀之：
　　抗告人：5點多發生車禍，我車子在這邊，被對方踹下去，我要告他毀損。絕對還他。我的車好好的，我一定全估，全車換零件。敢動我車，找死。剛剛車禍在這邊，照片可以給你看。
　　員警乙：要告？那要不要去派出所直接告？
　　抗告人：一定告。
　　員警乙：那要去派出所嗎？
　　抗告人：要啊，我順便要告對方啊。
　　員警乙：好啊。
　　抗告人：打我？強制罪。
　　員警乙：那你知道怎麼走嘛？
　　抗告人：那個中庸路嘛。
　　員警乙：對啊。
　　抗告人：你先對一下是不是這個位置？一樣的位置？我就在這邊嘛。應該你們員警給我停到這裡。
　　員警乙：所以你覺得是對方把你的車弄下去是嗎？
　　抗告人：確定啦。
　　員警乙：我跟你講嘛，你不要那麼口氣，口氣幹嘛這樣。
　　抗告人：確定。
　　員警乙：確定你就好啊，你就提告啊。
　　抗告人：這還有痕跡啊。確定啊，他踹下去的。
　　員警乙：好啊，確定。那你要去派出所嗎？
　　抗告人：（無法辨識），推下去要把它ㄌ一ㄠ起來啊。
　　員警乙：（無法辨識），（無法辨識）你要自己想辦法啊。你要自己想辦法啊。不是我們推，你自己說對方推的啊。
　　抗告人：對方推的……
　　員警乙：那你就提告啊。你就提告啊。你提告啊。
　　抗告人：叫推吊車來啊。
　　員警乙：你提告啊。
　　抗告人：員警權力不夠是嗎？
　　員警乙：對啊，那是你自己的部分，你自己吊起來啊。你要提告也是你的權利啊，你去派出所就好了啊。
　　抗告人：我自己吊起來？
　　員警乙：嘿啊。
　 （於23時21分36秒抗告人撥打電話）
　　抗告人：現在在平德路跟快速路口，5 點多發生車禍，我的車子被員警牽到路中央，從路中央牽到（無法辨識），現在車子掉到懸崖，員警來了我跟他講，你要給我吊起來，（無法辨識），給我隨便停，結果被對方踹下車，而且講白的，推下去，講白的等於有人被推下，我叫他幫我吊起來，他（無法辨識），（無法辨識），現在重點是什麼，我已經講啦，他就直接講嘛，乾我屁事啊，他的意思乾我屁事。（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欸！我沒有這樣講喔。我沒有這樣講喔。你不要亂講話喔。
　 （抗告人示意要將手機拿給員警乙）
　　員警乙：我不需要講，我現在就跟你講你要不要提告？你要不要提告？你自己說對方踹下去的嘛，你說對方推下去的啊。你提告啊。
　　抗告人：我講我的，你聽你的。
　　員警乙：拖吊的費用你跟對方索賠啊，就這樣很簡單，因為不是我們嘛。我們排除車禍……
　　抗告人：叫來啊，叫來啊。
　　員警乙：你叫啊，那是你自己要叫的啊。
　　員警丙：（無法辨識）哪家修車廠。
　　員警乙：對啊，那是你的自由啊。
　　員警丙：我沒辦法幫你叫。
　　員警乙：你很奇怪欸。
　　員警丙：（無法辨識）派出所。
　　抗告人：拽個二五八萬，我已經很賭爛了，他還一直給我拽，我本來就已經受不了（台語）了啊。（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果然是叫我們要吊。唉，怎麼辦？唉。
　　抗告人：他的意思跟他無關。那我就跟你講了嘛，掉下去了嘛。我現在講重點，我5 點發生車禍，我5 點10分我就坐著車去天成醫院，搞到快8 點我才離開。請問一下這個中途有什麼人會做？大家用想的也知道嘛。那現在重點是我車子（無法辨識），那我有跟他講要把我吊起來不然我怎麼（無法辨識），我還（無法辨識），我放了快3萬塊，他就講了關他屁事，跟他無關。（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欸！我有錄到喔，我沒有講這件事喔。你要講怎麼講是你的自由，啊你要不要提告？要提告的話跟我們回派出所，就這樣而已。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好不好？好不好？你要求償可以，你要拖吊的費用，你跟對方求償就這麼簡單。好不好？
　　員警丙：我們該告知的權利都有告知你了喔。
　　員警乙：你不聽那就是你的事情了喔，現場警員（無法辨識）都有到場喔。
　　（23時24分43秒可見抗告人結束通話，低頭使用手機)
　　員警乙：哈囉？（以手電筒照著抗告人示意其回應）
　　員警丙：我們該告知的權利都有告知了喔。
　　員警乙：你要不要處理？要不要去提告？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丙：要提告現在來派出所喔。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乙：看樣子您比較懂法律，您的見解比我們，比較熟。
　　抗告人：（無法辨識）。
　　員警乙：沒關係，你不接受也沒關係，但是你還是要提告嘛？
　　抗告人：車啦。
　　員警乙：你還是要提告嘛？對不對？
　　抗告人：拖吊車來不然我怎麼走？
　　員警乙：你要提告嘛？你要不要提告？要提告去派出所啊。
　　抗告人：我車不可能這樣放著，我就講重點。
　　員警丙：那你要聯絡修車廠啊。
　　員警乙：沒關係啊你拖吊的費用跟對方一併求償啊，看費用多少啊。
　　抗告人：現在重點是……
　　員警乙：我們沒有義務啊。我們不是，你是說對方踹下去，這你也說的啊。
　　抗告人：（無法辨識）。
　　員警乙：好，隨便你。你有要提告再說，那我們要走了喔。快點，你要不要去派出所？該跟你踐行告知的權利我們都有講到喔。
　　抗告人：你的態度喔，讓我……
　　員警乙：你的態度喔？我好好跟你講，沒有辦法好好跟你講啊。不然要怎麼辦？
　　（於23時25分54秒抗告人再次撥打電話）
　　員警丙：你的密錄器有開？
　　員警乙：我有開我有開啊。
　　（抗告人於23時26分04秒開始與電話另一頭對話）
　　抗告人：平德路跟快速路口。（此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
　　員警乙：你不太想理我們，好像你的態度也是有問題吧？哈囉？跟你講你也不聽，我們也沒辦法啊。
　　員警乙：我猜他應該這樣盧很久了，對啊。可是我看一下，唉，其他案件都沒辦法跑了。
　　（於23時26分50秒時員警乙舉起電子手錶，可見顯示時間為23時01分，故該密錄器顯示時間與實際時間有25分鐘之落差。）
　　抗告人：（對電話另一頭所述之內容無法辨識）
　　員警乙：你不要加油添醋喔，那是你自己講的喔。快點啦， 你有沒有要去派出所？跟我們一起去啊。
　　員警丙：我們這邊都有錄音、錄影啦，你要講……
　　員警乙：沒關係啦。欸。(以手電筒照著抗告人示意其回應）哈囉？小心喔，那個車子過來很危險欸，晚上車很多喔。
　　（抗告人與電話另一頭對話至23時28分16秒結束，通話時間長達2分12秒，對話之內容無法辨識。）
　　員警乙：大哥很危險喔。車子很多喔，這裡沒什麼路燈喔。
　　抗告人：（低頭使用手機未回應)
　　員警乙：您還要打給哪個單位呢？
　　從上開勘驗結果得悉，抗告人遭到場處理之員警拒絕協助將其機車吊起後，固仍有撥打報案電話之行為，惟到場處理之員警見狀後，均無何勸阻抗告人不得「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報案之言語，僅反覆澄清、強調絕無抗告人所述之情事，及確認抗告人是否欲一同返回派出所提出毀損告訴。此外，卷內亦查無證據足證員警曾以書面或因情況緊急而以口頭勸阻抗告人不得再無故撥打警察機關報案專線報案，自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經勸阻不聽者」之規定不符。
六、綜上，本案移送機關所提事證，尚難認符合「經勸阻不聽者」之情形，自不得逕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5條第4款之規定予以處罰，原裁定就此部分容有違誤，抗告人提起本件抗告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此部分撤銷，並為抗告人不罰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58條、第92條，刑事訴訟法第
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淑玲
　　　　　　　　　　　　　　　　　　法　官　蘇品蓁
　　　　　　　　　　　　　　　　　　法　官　李佳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金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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